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关于各类会议、讲座报备的管理办法

为加强对学院教师参加校外各类学术交流档案的收集管理，确保各类会议活动档案的完整性，为学院学科发展提供翔实可靠的依据，根据《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》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   一、我院教师参加国内外各类学术会议，参会结束后，需提供一份参会资料给学院科研秘书备份留存。
二、我院教师参加“蓝天计划”出国访学，或参加学校组织的其他出国研修项目，须将与人事处签订的协议备份一份交给学院办公室。
三、我院邀请国内外专家来校进行学术讲座，根据学校有关规定，联系人需提前在学院网站下载一份《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各类讲座登记表》交由学院办公室报备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

附：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各类讲座登记表

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各类讲座登记表
讲坛类别：
	讲座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主讲人
	  
	主讲人职称
	  
	是否博导
	

	主讲人单位

	讲座地点
	
	讲座时间
	

	讲座题目
	
	听讲座人数
	

	讲座内容审核（学术性、思想性、政治性等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











联系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日期：


注 ：聘请外籍专家来校内讲座，讲座人数达30人以上的，需报备学校外事处；
聘请国内专家来学校讲座且讲座人数达30人以上的，需报备学校保卫处。
此表一式两份，学院办公室留存一份。              

